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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福建省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转移支付（2025年度）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资金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和福建省地方财政。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我省本项目资金8890万元，其中，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8020万元、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870万元。

财政部下达资金时，未同步下达绩效目标表。本项目具体资金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以及资金投向等信息详见表1。
 表1 中央下达福建省转移支付明细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万元）
	资金使用方向

	合计
	-
	-
	8890
	-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预算的通知
	财资环〔2024〕132号
	2024年11月11日
	8020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870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分解下达预算
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9760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8890万元，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870万元（配套中央转移支付--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按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进度，将项目资金分批分次下达至各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项目分解下达预算9760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8890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870万元。具体分解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等信息详见表2。其中：
表2 本项目省内分解下达情况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总计
	-
	-
	9760
	-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转移支付安全生产预防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预算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161号
	2024年12月16日
	7490
	中央转移支付

	
	
	
	870
	地方财政资金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收回并安排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重大灾害风险防控)预算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5〕667号
	2025年9月9日
	1400
	中央转移支付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预算802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中央转移支付。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已全部分解下达完毕。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预算1740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870万元，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87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已全部分解下达完毕。

2.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下达资金时，同步下达了“2025年中央转移支付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表”。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项目到位资金976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其中，到位的中央转移支付889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到位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87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表3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资金明细
	灾种类型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资金
	合计
	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资金
	合计

	合计
	8890
	870
	9760
	8890
	870
	9760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8020
	-
	8020
	8020
	-
	8020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870
	870
	1740
	870
	870
	174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项目到位资金9760万元，执行金额976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具体执行情况详见表4。
表4 本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类型
	预算总额（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万元））
	地方财政（万元）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合计
	9760.00
	9760.00
	100%
	8890.00
	8890.00
	100%
	870.00
	870.00
	100%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8020.00
	8020.00
	100%
	8020.00
	8020.00
	100%
	-
	-
	-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1740.00
	1740.00
	100%
	870.00
	870.00
	100%
	870.00
	870.00
	100%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预算8020万元，实际执行金额802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资金来源均为中央转移支付。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预算1740万元，执行金额174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870万元，执行金额87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870万元，执行金额87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分配科学性
省应急管理厅根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93号)、《国家矿山安监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矿安〔2022〕127号)、《国家矿山安监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矿安〔2022〕128号)等文件规定的资金支出投向要求及资金分配标准，结合我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实际，遵循突出重点、科学分配、绩效导向、公开透明的原则，采取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性

省应急管理厅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按相关规定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本项目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及国家有关政府采购制度等相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做到资金管理合规、资金申报手续齐全、审批程序明确、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本项目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本项目按照中央下达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金额889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地方财政预算执行金额87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根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分配下达情况，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要求，认真填报《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经应急管理厅审核后形成汇总的绩效目标申报表。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下达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的同时，将审核后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一同下达给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应急管理厅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实施内容包含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和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项目计划建设周期18个月，将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截至2026年3月11日，本项目涵盖的各子项目均处于建设阶段，项目实施成效暂未充分显现。具体如下：

1.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项目设定的总体目标为通过支持建设纳入全国性系统的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区域性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项目，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以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为目标，以防范化解矿山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在福建煤矿、非煤矿山复合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基础上，按照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提升要求，实施福建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升级改造，切实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一张网”作用，全面提高省级矿山安全综合监管监察、执法管理和应急指挥能力，压紧压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因项目建设周期尚未结束，目前仅4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1个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1个区域性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已完成县级验收；1个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17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及32个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已完工待验收；其余项目正按建设计划稳步实施，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全面完成。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福建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升级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方案和建设进度实施，已按规定完成政府采购及在线联网，目前正开展设备调试，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交付使用。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一张网”作用，全面提升省级矿山安全综合监管监察、执法管理和应急指挥能力，进一步压紧压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设定的总体目标为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该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项目在全面排查尾矿库安全与环境风险的基础上，严格依照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提升等工程措施，全面强化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有效消除安全隐患，逐步恢复生态环境。因项目建设周期尚未结束，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全面完成。随着治理工作持续深化，尾矿库安全保障能力与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各子项目计划于2026年6月底前完工，目前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大部分绩效目标尚未完成，具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详见附表1和附表2。
1.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共设定11个数量指标。截至2026年3月11日，已完成8个，剩余3个正有序推进中，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目标值为29个。截至2026年3月11日，已完工待验收的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1个（三明市）；其余28个（三明市13个、龙岩市15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本项目“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目标值为78个。截至2026年3月11日，经县级验收的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4个（南平市3个、龙岩市1个），已完工待验收的17个（泉州市5个、三明市11个、南平市1个）,其余57个（泉州市2个、三明市27个、南平市3个、龙岩市25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本项目“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目标值为59个。截至2026年3月11日，经县级验收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1个（龙岩市），已完工待验收的32个（泉州市5个、三明市11个、南平市1个、龙岩市15个）,其余26个（泉州市2个、三明市15个、南平市1个、龙岩市8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本项目“区域性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目标值为1个，实际完成值为1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煤矿前置采集系统软件升级”目标值为≥9个，实际完成值为9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煤矿前置采集系统软件升级”目标值为30个，实际完成值为30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煤矿前置采集设备及联网”目标值为2个，实际完成值为2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非煤矿山企业数据采集及联网实施”目标值为≥45个，实际完成值为45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业务应用配套提升”目标值为1个，实际完成值为1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业务环境基础配套建设”目标值为1个，实际完成值为1个，目标完成率100%。

本项目“应用集成与接口建设”目标值为1个，实际完成值为2个，目标完成率200%。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设定的“验收通过率”和“联网在线率”质量指标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进度完成率”目标值为100%。截至2026年3月11日，本项目智能化系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5个智能化项目及1个集中开采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项目完成县级验收，50个智能化系统建设项目已完工待验收，其余项目正按建设计划稳步实施，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省级智慧监管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正加快实施，目前项目已完成政府采购及在线联网，正开展设备调试，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交付使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社会效益指标“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和可持续影响指标“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目标值≥90%，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服务对象投诉率”目标值≤1次，截至目前，未接到服务对象投诉，目标已完成。
2.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共设定4个质量指标和2个时效指标。目前，因项目建设期限尚未届满，各项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正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共设定2个社会效益指标。目前，因项目建设期限尚未届满，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社会效益指标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目标值≥90%，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及原因

截至2026年3月11日，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6年6月底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18个三级指标，已完成9个（其中数量指标“应用集成与接口建设”，因实际建设需求，完成值超出目标值30%），剩余9个在有序推进中。

截至2026年3月11日，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6年6月底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8个三级指标，均在有序推进中。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中“应用集成与接口建设”绩效指标完成值与绩效目标偏离幅度超出30%的问题，下一年度制定绩效目标时，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前期统筹论证与分析，紧密结合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应用子系统建设实际数量，科学合理配置应用集成与接口数量，为项目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目标指引和支撑。
针对当前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结合项目实施计划，下一步将聚焦进度推进、强化过程管控，确保所有绩效指标在2026年6月30日前全部完成，具体措施如下：

细化实施计划，压实推进责任。对照项目总体目标和未完成绩效指标，分解制定阶段性推进计划，明确各环节时间节点、责任科室、责任人，将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日常工作督办，定期通报进度，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杜绝拖延现象。

强化过程管控，保障实施质量。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定期开展项目督查，重点检查资金使用、工程质量、指标推进等情况，及时发现并整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实施合规、资金使用规范，同时同步完善绩效指标完成相关佐证材料。

建立动态监测，及时调整优化。定期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对照目标值分析偏差原因，若出现特殊情况导致进度滞后，及时调整推进措施，确保项目按时完成，绩效目标全部达成，切实发挥中央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结果应用

及时、认真整改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同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二）结果公开

将绩效自评结果在福建省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表1

	福建省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8020.00 
	8020.0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020.00
	8020.00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
	-
	-

	
	        其他资金
	-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资金拨付下达至各设区市或县（市、区）相关部门。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预算科目及项目内容执行，实行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预算执行率为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管理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支持建设纳入全国性系统的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区域性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项目，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以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为目标，以防范化解矿山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在福建煤矿、非煤矿山复合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基础上，按照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提升要求，实施福建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升级改造，切实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一张网”作用，全面提高省级矿山安全综合监管监察、执法管理和应急指挥能力，压紧压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智能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5个智能化项目及1个集中开采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项目完成县级验收，50个智能化项目完工待验收，其余项目正按建设计划稳步实施，2026年6月底前能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
省级智慧监管平台升级改造加快实施。项目已完成政府采购及在线联网，正开展设备调试，2026年6月底前能交付使用。项目投用后，将构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一张网”，全面提升省级监管、执法和应急指挥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个）
	29
	1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1个（三明市）已完工待验收，28个（三明市13个、龙岩市15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改进措施：后续将督促项目单位按照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个）
	78
	21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4个（南平市3个、龙岩市1个）已经县级验收，17个（泉州市5个、三明市11个、南平市1个）已完工待验收；57个（泉州市2个、三明市27个、南平市3个、龙岩市25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改进措施：后续将督促项目单位按照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个）
	59
	33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1个（龙岩市）已经县级验收，32个（泉州市5个、三明市11个、南平市1个、龙岩市15个）已完工待验收；26个（泉州市2个、三明市15个、南平市1个、龙岩市8个）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
改进措施：后续将动态调度进展情况，对推进缓慢的，组织人员赴现场指导帮扶，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区域性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个）
	1
	1
	

	
	
	
	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应用子系统开发（个）
	≥9
	9
	

	
	
	
	煤矿前置采集系统软件升级（个）
	30
	30
	

	
	
	
	煤矿前置采集设备及联网（个）
	2
	2
	

	
	
	
	非煤矿山企业数据采集及联网实施（个）
	≥45
	45
	

	
	
	
	业务应用配套提升（个）
	1
	1
	

	
	
	
	业务环境基础配套建设（个）
	1
	1
	

	
	
	
	应用集成与接口建设（个）
	1
	2
	偏差原因：结合项目实际需求，项目实际建设的应用集成与接口数量超出计划目标值，偏离幅度超过30%。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强前期统筹论证分析，提升指标值精准性及约束力。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90%
	65.75%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联网在线率
	≥90%
	70%
	

	
	
	时效指标
	进度完成率
	100%
	65.75%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正依据项目设计方案及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100%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项目单位将继续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提高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正依据项目设计方案及建设进度有序部署实施中，预计2026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提高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服务对象投诉率
	≤1
	0
	

	说明
	无


附表2

	福建省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740
	174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70
	870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870
	870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资金拨付下达至各设区市或县（市、区）相关部门。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预算科目及项目内容执行，实行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预算执行率为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管理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该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项目建设周期尚未结束，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2026年6月底前能全面完成。通过实施坝坡整治、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提升等治理措施，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将得到全面增强，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安全隐患有效消除。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质量指标
	隐患治理率
	100%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6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单项工程合格率
	100%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
	三明宁化行洛坑钨矿有限公司王桶坑尾矿库
	≥1.25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龙岩市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儒芦选矿厂新尾矿库
	≥1.15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防洪设防标准
	三明宁化行洛坑钨矿有限公司王桶坑尾矿库
	≥500年一遇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龙岩市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儒芦选矿厂新尾矿库
	≥200年一遇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1.5年
	工程暂未完工
	

	
	
	
	完成销号时间
	≤1.5年
	工程暂未完工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滩面植被率
	≥95%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防渗效果
	达标排放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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